
（上接 B9版）

我们同意董事会向公司股东所作的建议，即：重庆啤酒挂牌交易股票机构持仓稳定集中，流通性一般；本次

要约收购价格较收购人刊登《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之前

３０

日二级市场的交易均价、最高价均有一定幅度的溢

价；较《要约收购报告书》之前

３０

日及《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与《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期间的二级市场交易均价均有一定的溢价；较《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发布至本报告书公告

期间的二级市场交易均价亦有一定的溢价；与可比公司估值水平相比，要约收购价格落在合理估值区间内。 因

此，独立董事建议重庆啤酒的股东接受本次要约收购条件。

三、独立财务顾问建议

（一）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要约收购无关联关系的说明

根据《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所作的声明，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之日，国金证券与本次要约收购的

所有当事各方没有任何关联关系，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要约收购发表的有关意见完全独立进行。

（二）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要约收购的结论性意见

１

、对本次要约收购的结论意见

本次收购人提出的要约收购条件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关于要约

收购的有关规定，其要约价格、要约期限等要约收购条件的确定是合法的；同时收购人履行了《公司法》、《证券

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约收购的法定程序，其操作程序是合法的。

２

、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要约收购提出以下建议

本次要约收购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书签署日，重庆啤酒挂牌交易股票机构持仓稳定集中，流通性一般；本次要约收购价

格较收购人刊登《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之前

３０

日二级市场的交易均价、最高价均有一定幅度的溢价；较收购人

刊登《要约收购报告书》之前

３０

日二级市场的交易均价、最高价亦均有一定幅度的溢价；与可比公司估值水平相

比，要约收购价格落在合理估值区间内。 因此，独立财务顾问建议重庆啤酒的股东考虑接受本次要约收购条件。

（三）本次要约收购的风险提示

本次要约收购前， 嘉士伯基金会通过其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嘉士伯重庆和嘉士伯香港合计持有重庆啤酒

２９．７１％

的股份（分别持有

１７．４６％

和

１２．２５％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嘉士伯香港最多持有重庆啤酒

４２．５４％

的

股份（

２０５

，

８８２

，

７１８

股），嘉士伯基金会最多控制重庆啤酒

６０％

的股份（

２９０

，

３８２

，

７１８

股），控股股东地位进一步加

强，嘉士伯香港可能通过公司董事会或通过行使股东表决权等方式对公司的人事、经营决策等进行不当控制，从

而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发展前景、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还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行业经营周

期、资本市场整体表现、市场投机行为和投资者的心理预期波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由于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存

在，公司股票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投资风险。

（四）独立财务顾问在最近

６

个月内持有或买卖被收购公司股份的情况说明

１

、持有及买卖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独立财务顾问持有

１

，

６９５

股重庆啤酒股份，最近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委托方向 成交日期 成交数量（股）

６００１３２

重庆啤酒 股票买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１１

，

３００

６００１３２

重庆啤酒 股票卖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９

，

６０５

２

、国金证券可担任本次要约收购独立财务顾问的说明

（

１

）判断独立财务顾问独立性的主要法规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

日证监会令第

５４

号《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证券公

司受聘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的，应当保持独立性，不得与上市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

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者超过

５％

，不得担任独立财务顾问。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重庆啤酒总股本为

４８３

，

９７１

，

１９８

股，独立财务顾问持有重庆啤酒股票共计

１

，

６９５

股，

占重庆啤酒总股本

０．０００３５％

，未达到或者超过

５％

。

（

２

）国金证券可担任本次要约收购独立财务顾问的说明

从

２０１１

年起，独立财务顾问建立起了信息隔离墙制度体系，初步搭建完成了其投资银行业务、自营业务、研

究咨询业务、经纪业务等业务的信息隔离墙管理框架，明晰了各部门间的信息隔离、人员跨墙、利益冲突协调等

管理规定。 独立财务顾问在人员隔离、业务隔离、物理隔离、信息技术隔离、资金和账户隔离等方面严格执行相关

要求，信息隔离墙两侧的业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之间对敏感信息进行交流前，要求履行跨墙审批程序；设置了观

察名单和限制名单，对敏感信息、墙上人员、跨墙人员等关键对象进行重点管理；通过合规管理平台对投资银行

业务、自营业务、研究咨询等业务产生的观察名单、限制名单进行有效管理；持续加强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员

工证券投资行为管理和监控、证券研究报告的合规审核和信息隔离墙检测等工作，严格防范敏感信息的不当流

动和内幕交易。

综上，国金证券具有《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不存在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超过

５％

以上的情形，不存在不适合担任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的情形。

第五节 重大合同和交易事项

一、本次收购发生前

２４

个月，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重庆啤酒发生过的交易情况

本次收购发生前

２４

个月，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重庆啤酒发生过的交易情况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日常性关联

交易，一类是嘉士伯香港与重庆啤酒共同设立重庆嘉酿的交易。

（一）

２０１１

年至今收购方及其关联方与重庆啤酒的关联交易

１

、委托加工生产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重庆啤酒与嘉士伯广东签署了《委托加工生产协议》，嘉士伯广东委托重庆啤酒生产嘉士伯和

乐堡啤酒产品，以加工生产服务成本外加合理利润为定价方式。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此类型交易的交易金额以及占营业

收入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

％

）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

％

）

８３３．４９ ０．３１ １４

，

２６１．３２ ４．５３

２

、许可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重庆啤酒与嘉士伯广东签署了《许可协议》，且嘉士伯广东随后向重庆啤酒发出了三封函件。 上

述文件书面授权重庆啤酒可以使用乐堡和嘉士伯商标及相关知识产权生产和包装部分规格的乐堡和特醇嘉士

伯啤酒，并在重庆市、湖南省、四川省、柳州市及浙江省部分地区的部分渠道推广及销售其所生产的部分规格的

乐堡和特醇嘉士伯啤酒产品。 重庆啤酒按照净营业额

1

（

1

净营业额应以相关的啤酒厂出厂净价乘以重庆啤酒在

该公历年售出的每一产品的实际数量计算得出）的一定比例向嘉士伯广东支付许可费。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重庆啤酒与

嘉士伯广东又签署了有关《许可协议》的《修订协议》，调整了许可费的计算比例。

２０１２

年度根据协议计算确认的许可费共计

１６６．３８

万元。

３

、经销框架协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嘉士伯广东与重庆啤酒签署《经销框架协议》，约定重庆啤酒可从嘉士伯广东获得经销权以在

柳州市、 湖南省和浙江省部分地区的部分经销渠道销售特醇嘉士伯及乐堡的部分规格产品；《经销框架协议》进

一步规定重庆啤酒的控股子公司重庆啤酒集团宁波大梁山有限公司、柳州山城啤酒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湖南重庆

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可依《经销框架协议》直接向嘉士伯广东采购，并在《经销框架协议》约定的地区及经销渠

道销售前述约定的特醇嘉士伯及乐堡产品。

４

、包销协议

重庆嘉威为重庆嘉酿的参股公司，重庆嘉酿持有重庆嘉威

３３％

股权。 重庆啤酒和嘉士伯香港分别持有重庆

嘉酿

５１．４２％

和

４８．５８％

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重庆啤酒与重庆嘉威签订了《包销协议》，约定在协议期限内，重庆嘉威将仅生产山城牌商标系

列啤酒，且应将其生产的全部啤酒交由重庆啤酒包销，包销价格按重庆啤酒在重庆九龙坡区和北部新区的啤酒

企业同品种、同规格、同市场的出厂价计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期间，此类型交易的交易金额以及占营业收入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

％

）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

％

）

２７

，

２６８．０５ １０．１２ ３４

，

０１５．２３ １０．８０

除此之外，嘉士伯广东及其关联方还与重庆啤酒在销售原材料、人员派遣以及房屋租赁方面有少量关联交

易。

（二）收购方与重庆啤酒共同设立重庆嘉酿的相关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重庆啤酒以持有的重庆啤酒攀枝花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湖南重庆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

司

８５．７５％

股权增资至轻纺集团

１００％

控股的重庆嘉酿，上述两公司的评估值为

３４

，

９３６．９６

万元，嘉士伯香港以等

值于人民币

２０

，

３８３．３９

万元的外币认购增资。 增资完成后，重庆啤酒持有重庆嘉酿

５１．４２％

股权，嘉士伯香港持有

重庆嘉酿

３０％

股权，轻纺集团持有重庆嘉酿

１８．５８％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轻纺集团、重啤集团与嘉士伯香港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分别将其持有的重庆嘉酿

８．５８％

股

权和

１０％

的股权（由重啤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自轻纺集团受让取得）转让给嘉士伯香港。 该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

后，嘉士伯香港持有的重庆嘉酿的股权增加到

４８．５８％

。

二、本次收购发生前

２４

个月内，本公司进行的资产重组或者其他重大资产处置、投资等行为。

本次收购发生前

２４

个月内， 本公司通过股权增资方式取得了重庆嘉酿

５１．４２％

的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重庆啤酒以持有的重庆啤酒攀枝花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湖南重庆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

８５．７５％

股权增资至轻纺集团

１００％

控股的重庆嘉酿，上述两公司的评估值为

３４

，

９３６．９６

万元。增资完成后，重庆啤

酒持有重庆嘉酿

５１．４２％

股权 。 除此之外，本次收购发生前

２４

个月内，本公司不存在其他资产重组或者重大资产

处置或投资行为。

三、本次收购发生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第三方对本公司的股份以要约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收购

四、本次收购发生前

２４

个月内，本公司对其他公司的股份进行收购的情况

本次收购发生前

２４

个月内，本公司通过股权增资方式取得了重庆嘉酿

５１．４２％

的股权。 详见上文“二、本次收

购发生前

２４

个月内，本公司进行的资产重组或者其他重大资产处置、投资等行为”。

五、本次收购发生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正在进行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收购有关的谈判。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上述按规定披露的内容外，本公司不存在可能对董事会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

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不存在任何对本公司股东是否接受要约的决定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信息，也无中国证监会或上

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董事会申明

董事会已履行诚信义务，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对本报告书所涉及的内容均已进行详细审查；董事会向股东

提出的建议是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做出的，该建议是客观审慎的（本项声明仅限于要约收购）；董事会承诺

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关联董事审议本次要约收购相关事项时回避表决。

全体非关联董事签字：

陈重 郭永清

曲凯 孙芳城

刘明朗 胡文军

邹宁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三、独立董事声明

作为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与本次要约收购不存在利益冲突。 本人已履行诚信义务、基于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向股东提出建议，该建议是客观审慎的。

独立董事签字：

陈重 郭永清

曲凯 孙芳城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文件自本报告书公告之日起备置于本公司法定地址，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可供查阅：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公告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要约

收购报告书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３６４

号）；

二、国金证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三、《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四、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年报、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

五、《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六、《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七、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八、其他备查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马王乡龙泉村一号

联 系 人：邓炜

电 话：

０２３－８９１３９３９９

信息披露网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接 B9版）

二、与收购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Ａｓｉａ Ｐｔｅ Ｌｔｄ

注册地址 新加坡

办公地点

２３８Ａ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ｏａｄ ＃１３－０８／１０ Ｎｏｖｅｎａ Ｓｑｕａｒｅ Ｔｏｗｅｒ Ａ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３０７６８４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新加坡元

登记证明码

／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２００１０３５３７Ｗ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企业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

股东名称 嘉士伯啤酒厂

（二）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嘉士伯基金会通过其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嘉士伯重庆和嘉士伯香港合计持有重庆啤酒

２９．７１％

的股份（分别为

１７．４６％

和

１２．２５％

），是重庆啤酒的实际控制人。

企业名称 嘉士伯基金会

注册地址 丹麦

办公地点

Ｈ．Ｃ．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ｓ Ｂｏｕｌｅｖａｒｄ ３５

，

１５５３ Ｋφｂｅｎｈａｖｎ Ｖ

，

Ｄｅｎｍａｒｋ

登记证明码

／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０２２３５１３

设立日期

１８７６

年

企业类型 基金会

嘉士伯基金会由啤酒制造者

Ｊ． Ｃ．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于

１８７６

年创建，创建嘉士伯基金会的最初目的是为嘉士伯实验

室以及丹麦研究提供支持。 在创建的同时，嘉士伯基金会转交给丹麦皇家科学暨文学院，嘉士伯基金会的董事会

成员来自于丹麦皇家科学暨文学院成员。

１８８８

年

Ｊ． Ｃ．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去世后，嘉士伯基金会成为原嘉士伯啤酒厂的拥

有者，同时也成为了全球第一家商业基金会。

１９０２

年，

Ｊ． Ｃ．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之子

Ｃａｒｌ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创建了新嘉士伯基金会，

Ｃａｒｌ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对艺术兴趣浓厚，并将其啤

酒厂的大笔收入投入艺术作品。

Ｃａｒｌ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创建的新基金会主要用于支持丹麦艺术和艺术历史。 在创建的同

时，

Ｃａｒｌ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将他的啤酒厂和新嘉士伯基金会并入嘉士伯基金会。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嘉士伯基金会拥有嘉士伯

３０．３３％

股权，其中拥有

Ａ

类股份

３２

，

６６７

，

７９６

股，占总股

数比例为

２１．４１％

，

Ｂ

类股份

１３

，

５９６

，

１７６

股，占总股数比例比

８．９１％

。 由于每一股

Ａ

类股份拥有

２０

票投票权，每一

股

Ｂ

类股份拥有

２

票投票权，因此嘉士伯基金会拥有嘉士伯

７４．６５％

的表决权。

嘉士伯基金会内部由四个部门组成，部门

Ａ

是嘉士伯实验室，部门

Ｂ

主要支持科学研究，部门

Ｃ

是位于丹麦

Ｆｒｅｄｅｒｉｋｓｂｏｒｇ

的国家历史博物馆，部门

Ｄ

是乐堡基金会。 新嘉士伯基金会也是嘉士伯基金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

前主要运营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此外嘉士伯基金会持有嘉士伯

３０．３３％

股权和全资拥有

６

家房地产公司。 具体

情况如下图所示：

＊

注：

６

家地产公司分别为

Ｖｅｄ Ｂｏｌｄｐａｒｋｅｎ Ｋｂｈ

地产有限公司、

Ｍｕｎｋｅｎ Ｋｂｈ

地产有限公司、

Ｈａｒａｌｄｂｏｒｇ Ｋｂｈ．

地产有限公司、

Ｈｏｅｇｈｓｍｉｎｄｅ Ｐａｒｋｂｅｂｙｇｇｅｌｓｅ Ｋｂｈ．

有限公司、

Ｃ．Ｆ． Ｒｉｃｈｓｖｅｊ

地产有限公司、

Ｓｏｂｏｒｇ Ｈｕｓｅ Ｋｂｈ．

地产有

限公司

（三）与收购人相关的股权关系图

嘉士伯基金会、嘉士伯亚洲和嘉士伯香港已在前述介绍。

嘉士伯

１８４７

年创立于丹麦哥本哈根，在丹麦根本哈根交易所（

ＮＡＳＤＡＱ ＯＭＸ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上市并在多地挂牌交

易，主营业务为啤酒及其他饮料的制造与销售。

嘉士伯啤酒厂是一家依据丹麦法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系嘉士伯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丹麦法律

有效存续，其主营业务是在丹麦及世界范围内进行啤酒的酿造和生产，进行“嘉士伯”品牌系列啤酒的销售，并为

经销商提供技术支持。

（四）嘉士伯、嘉士伯基金会所控制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嘉士伯、嘉士伯基金会在中国境内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简要情

况如下：

地区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业务

广东 嘉士伯广东

９９．００％

啤酒和饮料的生产及销售

云南

昆明华狮啤酒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大理啤酒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西藏 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

３３．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甘肃

兰州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天水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酒泉西部啤酒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青海 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新疆

新疆嘉酿投资有限公司

８９．９３％

在啤酒、饮料、啤酒酿造原料及其他法

律允许范围内进行投资

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９９％

啤酒花、啤酒大麦、食品饮料、房地产开

发

新疆乌苏啤酒有限责任公司

６５．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宁夏 宁夏西夏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重庆 重庆啤酒

２９．７１％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注： 嘉士伯啤酒厂已经与丹麦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基金会签署关于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

如果该等协议能够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嘉士伯啤酒厂将持有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

５０％

的股权；另一方面，嘉

士伯香港与重啤集团签署了《合作协议》约定嘉士伯香港将积极参与资产管理公司未来的股权转让挂牌程序。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嘉士伯、嘉士伯基金会在中国境外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简要情

况如下：

地区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业务

老挝

Ｌａｏ Ｂｒｅｗｅｒｙ Ｃｏ． Ｌｔｄ． ６１％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俄罗斯

Ｂａｌｔｉｋａ Ｂｒｅｗｅｒｉｅｓ １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英国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ＵＫ Ｌｔｄ １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丹麦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Ａ／Ｓ １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法国

Ｂｒａｓｓｅｒｉｅｓ Ｋｒｏｎｅｎｂｏｕｒｇ １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丹麦 嘉士伯啤酒厂

１００％

投资控股

越南

Ｈｕｅ Ｂｒｅｗｅｒｙ Ｌｔｄ． １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乌克兰

Ｓｌａｖｕｔｉｃｈ Ｂｒｅｗｅｒｙ ９２％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瑞典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Ｓｖｅｒｉｇｅ ＡＢ １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三、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一）嘉士伯香港近三年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嘉士伯香港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未经审计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母公司

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如下表：

单位：千港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

，

６７９

，

４０５ ３

，

８０８

，

０４２ ３

，

８０５

，

１３０

净资产

－１

，

２７５

，

５０４ ６６

，

９９０ ２１６

，

７８０

资产负债率

１３４．６７％ ９８．２４％ ９４．３０％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总收入

５０

，

６５７ ５３

，

３５５ ３５

，

３４３

净利润

－１

，

３３８

，

７４６ －１４０

，

４１６ －１０１

，

０２４

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０９．６１％ －４６．６６％

注

１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汇率情况，

１ＨＫＤ＝０．７９２３

元

注

２

：

２０１２

年净资产和净利润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对联营公司计提了减值准备

（二）嘉士伯近三年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嘉士伯基金会为慈善性质机构，根据丹麦相关规定，嘉士伯基金会无需编制合并报表，因此嘉士伯基金会财

务报表无法真实反映实际控制人的真实财务状况。 考虑到嘉士伯为嘉士伯基金会旗下唯一经营盈利性质业务的

公司，一切啤酒类业务均由其及其旗下子公司进行，因此披露嘉士伯的财务信息更能反映实际控制人的真实财

务状况。

嘉士伯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如下表：

单位：百万

ＤＫＫ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５３

，

９６５ １４７

，

７１４ １４４

，

２５０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７０

，

２６１ ６５

，

８６６ ６４

，

２４８

资产负债率

５２．１５％ ５１．５１％ ５１．７３％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净营业总收入

６７

，

２０１ ６３

，

５６１ ６０

，

０５４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５

，

６０７ ５

，

１４９ ５

，

３５１

净资产收益率

７．９８％ ７．８２％ ８．３３％

注

１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汇率情况，

１ＤＫＫ＝１．１０６４

元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和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的最近五年内，收购人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五、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嘉士伯香港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嘉士伯香港不存在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嘉士伯香港董事信息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王克勤（

Ｗｏｎｇ Ｈａｋ Ｋｕｎ

） 董事 中国 香港

Ｒｏｙ Ｅｎｚｏ Ｂａｇａｔｔｉｎｉ

董事 意大利 香港

Ｇｒａｈａｍ Ｊａｍｅｓ Ｆｅｗｋｅｓ

董事 英国 英国

Ｒｏｌａｎｄ Ａｒｔｈｕｒ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董事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Ｄａｎｉｅｌ Ｌａｒｓ Ｍｉｋａｅｌ Ｓｊｏｇｒｅｎ

董事 瑞典 瑞典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ｅｎｅ Ｍａｉｔｒｅ

董事 法国 法国

Ｐｅｔｅｒ Ｓｔｅｅｎｂｅｒｇ

董事 丹麦 丹麦

Ｕｌｒｉｋ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董事 丹麦 丹麦

（二）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上述人员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最近五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三）嘉士伯基金会、嘉士伯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嘉士伯基金会主要决策机构为董事会，不存在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会成员。 董事会共有来自丹麦皇家

科学院的

５

名成员，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Ｆｌｅｍｍｉｎｇ Ｂｅｓ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董事会主席 丹麦 丹麦

Ｌａｒｓ Ｓｔｅｍｍｅｒｉｋ

董事会成员 丹麦 丹麦

Ｐ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Φｈｒｇａａｒｄ

董事会成员 丹麦 丹麦

Ｓφｒｅｎ－Ｐｅｔｅｒ Ｏｌｅｓｅｎ

董事会成员 丹麦 丹麦

Ｎｉｎａ ｓｍｉｔｈ

董事会成员 丹麦 丹麦

嘉士伯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Ｊφｅｒｇｅｎ Ｂｕｈｌ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执行总裁 丹麦 丹麦

Ｊφｅｒｎ Ｐｅｔｅｒ Ｊｅｎｓｅｎ

副执行总裁及首席财务官 丹麦 丹麦

Ｆｌｅｍｍｉｎｇ Ｂｅｓ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董事会主席

／

嘉士伯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丹麦 丹麦

Ｊｅｓｓ Ｓφｄｅｒｂｅｒｇ

董事会副主席 丹麦 丹麦

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Ｊｏｂ ｖａｎ ｄｅｒ Ｇｒａａｆ

董事会成员 荷兰 荷兰

Ｌａｒｓ Ｓｔｅｍｍｅｒｉｋ

董事会成员

／

嘉士伯基金会董事会成员 丹麦 丹麦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ｕｒｒｏｗｓ

董事会成员 爱尔兰 爱尔兰

Ｄｏｎｎａ Ｍａｒｉｅ Ｃｏｒｄｎｅｒ

董事会成员 美国 美国

Ｐ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Φｈｒｇａａｒｄ

董事会成员

／

嘉士伯基金会董事会成员 丹麦 丹麦

Ｓφｒｅｎ－Ｐｅｔｅｒ Ｏｌｅｓｅｎ

董事会成员

／

嘉士伯基金会董事会成员 丹麦 丹麦

Ｎｉｎａ Ｓｍｉｔｈ

董事会成员

／

嘉士伯基金会董事会成员 丹麦 丹麦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Ｆｌｅｕｒｉｏｔ

董事会成员 法国 法国

Ｈａｎｓ Ｓｃｏｔｔ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董事会成员 丹麦 丹麦

Ｂｅｎｔ Ｏｌｅ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董事会成员 丹麦 丹麦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ｎｕｄｓｅｎ

董事会成员 丹麦 丹麦

Ｐｅｔｅｒ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董事会成员 丹麦 丹麦

（四）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上述人员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六、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持股或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情况

（一）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５％

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在中国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名称 所在国家 持股方式 嘉士伯控制股权比例

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间接持股

２９．９９％

Ｓｌａｖｕｔｉｃｈ Ｂｒｅｗｅｒｙ

乌克兰 间接持股

９２％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Ｂｒｅｗｅｒｙ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Ｂｅｒｈａｄ

，

Ｓｅｌａｎｇｏｒ Ｄａｒｕｌ Ｅｈｓａｎ

马来西亚 间接持股

５１％

Ｔｈｅ Ｌｉｏｎ Ｂｒｅｗｅｒｙ Ｃｅｙｌｏｎ

，

Ｂｉｙａｇａｍａ

斯里兰卡 间接持股

２５％

（二）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持股

５％

以上的境内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持股

５％

以上的境内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持股方式 嘉士伯控制股权比例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Ｓ

丹麦 间接持股

１００％

注：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Ｓ

为嘉士伯内部保险公司，仅为嘉士伯提供服务

第四章 重庆啤酒基本情况分析

一、重庆啤酒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Ｂｒｅｗｅｒｙ Ｃｏ．Ｌｔｄ

注册资本（万元）

４８

，

３９７．１１９８

注册地址 重庆市北部新区大竹林恒山东路

９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克勤

行业种类

Ａ

股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股票简称 重庆啤酒

Ａ

股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３２

公司办公地址 重庆市九龙坡区马王乡龙泉村一号

邮政编码

４０１１２３

电话号码

０２３－８９１３９３９９

传真号码

０２３－８９１３９３９３

公司网址

６００１３２＠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ｂｅｅｒ．ｃｏｍ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重庆啤酒前十大股东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本性质

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

，

７９４

，

２４０ ２０．００

流通

Ａ

股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８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４６

流通

Ａ

股

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５９

，

２９４

，

５８２ １２．２５

流通

Ａ

股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９Ｌ－

ＦＨ００２

沪

５

，

４６４

，

１０４ １．１３

流通

Ａ

股

葛淑贤

２

，

００３

，

１００ ０．４１

流通

Ａ

股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开泰

－

稳健增值投资产品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１

流通

Ａ

股

国泰君安

－

建行

－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１

，

９１１

，

５９２ ０．４０

流通

Ａ

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６１４

，

３４２ ０．３３

流通

Ａ

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沪

１

，

５７４

，

５００ ０．３３

流通

Ａ

股

陈芙蓉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１

流通

Ａ

股

合计

２５６

，

６５６

，

４６０ ５３．０３

重庆啤酒主要从事啤酒的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有山城啤酒、重庆啤酒、大梁山啤酒、国人啤酒、九华山啤酒

等。

二、重庆啤酒财务状况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重庆啤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审计报告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份财务报表，重庆啤酒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１

、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９／３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４８０

，

７６３．３４ ４６５

，

７９１．００ ３５８

，

４３３．４９ ３５５

，

２９９．５１

负债总计

２９０

，

２３０．２４ ２８０

，

３８７．１４ ２１０

，

４０６．４５ ２０５

，

６５５．６２

股东权益

１９０

，

５３３．１０ １８５

，

４０３．８６ １４８

，

０２７．０４ １４９

，

６４３．８９

归属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１５９

，

４９１．４１ １４８

，

５３８．９９ １４２

，

３１４．７２ １４２

，

２０６．５０

注：

２０１３

年重庆啤酒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

、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８３

，

８０６．８４ ３１４

，

９２６．８８ ２６９

，

４９４．５０ ２３７

，

５２９．０７

利润总额

２５

，

５０２．００ １９

，

００１．８０ ２０

，

０６２．５９ ４０

，

４０６．７４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２１

，

８６３．３０ １５

，

９０３．６９ １５

，

３６１．４７ ３６

，

１９１．０７

注：

２０１３

年重庆啤酒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３

、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６１

，

４１６．３８ １６

，

６３２．７６ ３５

，

６４６．９０ ３３

，

４４９．４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０

，

１９６．４０ －７

，

２２４．９０ －６

，

１４８．７６ －３５

，

６２６．２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３８

，

８９６．５０ ２

，

７２５．３９ －２１

，

８８９．７６ －１２

，

０７０．４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

１２

，

３２３．４８ １２

，

１３３．２４ ７

，

６０８．３９ －１４

，

２４７．１９

注：

２０１３

年重庆啤酒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１

、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销售毛利率（

％

）

４３．２５ ４３．８０ ４４．０７

销售净利率（

％

）

３．９１ ５．６５ １５．０２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１．０６ １０．９８ ２８．１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３００ ０．３２００ ０．７５００

从上表可知，重庆啤酒经营情况良好，具有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

２０１２

年，公司完成对重庆嘉酿啤酒有限公

司的整合，有利于促进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啤酒主业，强化在核心市场的领导地位和盈利能力，有效巩固和扩展

公司西部啤酒市场，对未来长时期内公司实质性的价值增值具有战略意义。

２

、营运能力指标分析

单位：次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总资产周转率

０．７６ ０．７６ ０．６９

应收账款周转率

４７．６７ ５４．１７ ８０．９１

存货周转率

１．５８ １．６５ １．６１

从上表可知，重庆啤酒总资产周转率保持稳定，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符合行业整体水平，经营效率

较高，具有良好的营运能力。

３

、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资产负债率（

％

）

６０．２０ ５８．７０ ５７．８８

流动比率（倍）

０．６７ ０．６９ ０．６９

速动比率（倍）

０．２１ ０．２２ ０．２４

息税前利润（万元）

２７

，

７５１．７３ ２５

，

８２２．９３ ４５

，

０６１．８８

从上表可知，重庆啤酒的各项偿债能力指标良好，

２０１２

年息税前利润增加，不存在重大债务清偿风险。

第五章 对本次要约收购价格的分析

一、对本次要约价格合规性的分析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收购人发布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确定本次要约收购价格为

２０

元

／

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收购人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要约收购的，对同一种类股票

的要约价格，不得低于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

６

个月内收购人取得该种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要约价格低于

提示性公告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该种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的，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应当就该种

股票前

６

个月的交易情况进行分析，说明是否存在股价被操纵、收购人是否有未披露的一致行动人、收购人前

６

个月取得公司股份是否存在其他支付安排、要约价格的合理性等。

鉴于：

１

、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

６

个月内，收购人不存在买卖重庆啤酒挂牌交易股票的行为；

２

、重庆啤酒挂牌交易股票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

为

１５．８７

元

／

股

经综合考虑，收购人确定要约价格为

２０

元

／

股，高于上述价格。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收购方对重庆啤酒股票的要约价格的定价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

二、本次要约收购价格合理性的分析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刊登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刊登的

《要约收购报告书》，本次要约收购价格与有关期间的比较如下：

（

１

）要约收购价格

２０

元

／

股，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刊登《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前

３０

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

格的算术平均值

１５．８７

元

／

股溢价

２６．０２％

；

（

２

）要约收购价格

２０

元

／

股，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刊登《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最高价

１６．５９

元

／

股溢价

２０．５５％

； 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刊登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最低价

１５．２２

元

／

股溢价

３１．４１％

；

（

３

）要约收购价格

２０

元

／

股，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刊登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前

３０

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

的算术平均值

１６．８７

元

／

股溢价

１８．５５％

；

（

４

）要约收购价格

２０

元

／

股，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刊登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最高价

１７．２９

元

／

股溢价

１５．６７％

；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刊登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最低价

１６．１５

元

／

股溢价

２３．８４％

。

三、挂牌交易股票的流通性

１

、重庆啤酒挂牌交易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日平均换手率

为

１．８７０％

；

２

、重庆啤酒挂牌交易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日平均换手率为

１．２４３％

；

３

、重庆啤酒挂牌交易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刊登《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刊登要约收

购报告书之间日平均换手率为

１．１８５％

。

从换手率及机构持仓分布情况来看，重庆啤酒的股票机构持仓集中稳定，流动性一般。

四、本次要约收购价格与可比公司二级市场的价格比较分析

Ａ

股上市公司中以生产和销售啤酒为主业的公司的估值水平如下表所示：

代码 公司名称

最新股价对应市盈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预测

６００６００．ＳＨ

青岛啤酒

３４．９４ ２１．２９

０００７２９．ＳＺ

燕京啤酒

３１．７１ １６．５１

００２４６１．ＳＺ

珠江啤酒

１１８．６５ ９７．５２

６０００９０．ＳＨ

啤酒花

１８０．９６ １５．０２

６００５７３．ＳＨ

惠泉啤酒

－２０．２３ ５１．２９

０００９２９．ＳＺ

兰州黄河

６１．２８ ３６．９２

０００７５２．ＳＺ

西藏发展

１２９．８９ １４．９６

平均值

６１．６５ ３６．２２

中位数

４８．１１ ２１．２９

６００１３２．ＳＨ

重庆啤酒

５２．３１ ２８．５４

数据来源：同花顺

１

、二级市场股价采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收盘价；

２

、

２０１３

年预测每股收益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每股收益

＊４／３

；

３

、计算市盈率平均值时剔除了负数和异常值。

从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来看，

２０１２

年市盈率和

２０１３

年预测市盈率的均值分别为

６１．６５

倍和

３６．２２

倍，中位数分

别为

４８．１１

倍和

２１．２９

倍。 根据重庆啤酒

２０１２

年每股盈利和预测的

２０１３

年每股收益水平，对应的重庆啤酒股价

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预测

重庆啤酒

ＥＰＳ

（元）

０．３３ ０．６０

可比公司市盈率均值

６１．６５ ３６．２２

对应的重庆啤酒二级市场价格（元）

２０．３４ ２１．７３

可比公司市盈率中位数

４８．１１ ２１．２９

对应的重庆啤酒二级市场价格（元）

１５．８８ １２．７７

从上表中可知，按照

２０１２

年度重庆啤酒的每股收益计算，重庆啤酒合理的价格区间为

１５．８８－２０．３４

元

／

股，按

照

２０１３

年度预测每股收益计算，重庆啤酒合理的价格区间为

１２．７７－２１．７３

元

／

股。 区间下限较要约收购价格

２０

元

／

股均有较大程度的折价，上限较要约收购价格

２０

元

／

股略有溢价。

五、结论

本次要约收购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重庆啤酒挂牌交易股票机构持仓稳定集中，流通性一般；本次要约收购价格较收购人

刊登《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之前

３０

日二级市场的交易均价、最高价均有一定幅度的溢价；较收购人刊登《要约收

购报告书》之前

３０

日二级市场的交易均价、最高价亦均有一定幅度的溢价；与可比公司估值水平相比，要约收购

价格落在合理估值区间内。 因此，本独立财务顾问建议重庆啤酒的股东考虑接受本次要约收购条件。

第六章 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要约收购的基本意见

一、本次要约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的主体资格与资信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请参见“第三章 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的

最近五年内，收购人、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的董事、监事、高管均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或刑

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就本次要约收购，嘉士伯香港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对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无异议的文件。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过核查后认为，收购人具备收购重庆啤酒股权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能够提供《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文件。

二、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及意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嘉士伯基金会通过其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嘉士伯重庆和嘉士伯香港合计持有重庆啤酒

２９．７１％

的股份（分别为

１７．４６％

和

１２．２５％

），是重庆啤酒的实际控制人。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旨在进一步加强嘉士伯对重庆啤酒的战略投资，基于嘉士伯对中国啤酒市场的良好预

期，收购人希望进一步增持其在重庆啤酒的股份数量，并相信此次收购将有助于深化双方的合作，进一步提升重

庆啤酒公司价值及对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回报。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重庆啤酒上市地位为目的。

三、本次要约收购收购人的资金安排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９３１

，

７６２

，

７２０

元。

在重庆啤酒作出本次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的同时，嘉士伯香港已按照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之日中国人民银

行发布的汇率将等值于人民币

５８６

，

３５２

，

５４４

元（即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

２０％

）的美元存入登记结算

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 登记结算公司已出具一份证明该等履约保证金已经存入的文件。

嘉士伯啤酒厂承诺就本次要约收购为嘉士伯香港提供所需资金，并出具了承担连带责任和不可撤销的承诺

函；本次要约收购资金不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重庆啤酒或重庆啤酒的其他关联方（本公司及嘉士伯啤酒厂除外）。

嘉士伯作为全球领先的啤酒企业，

２０１２

年其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５６

亿元丹麦克朗 （约

６３

亿元人民

币），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金实力较强。此外，嘉士伯啤酒厂也取得丹斯克银行（

Ｄａｎｓｋｅ Ｂａｎｋ

）出具的融资能力的

证明函。 基于上述证明，嘉士伯香港具备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要的履约能力。

收购人就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支付能力声明如下：

“收购人已按照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汇率将等值于人民币

５８６

，

３５２

，

５４４

元（即本次

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额的

２０％

）的美元存入登记结算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 收购人承

诺具备履约能力。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登记结算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

果，并根据本次要约收购的条款和条件履行后续义务。 ”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具备本次要约收购的实力。

四、收购人不存在利用重庆啤酒的资产或由重庆啤酒为本次收购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所用的资金来源于自筹资金或对外筹措资金，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重庆啤酒或重庆啤

酒的其他关联方。

五、本次要约收购的后续计划

（一）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重庆啤酒主营业务进行重大改变或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

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重庆啤酒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

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也没有对重庆啤酒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聘用计划的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嘉士伯香港没有拟改变重庆啤酒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本次要

约收购完成后，嘉士伯香港将视情况考虑是否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重庆啤酒推荐合格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候选人，并由重庆啤酒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进行董事会人员的选举，以及由董事会决定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

（四）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要约收购以及上述计划外，收购人在收购后

１２

个月

内暂无以下计划：

１

、对重庆啤酒章程中可能阻碍对其进行后续收购的条款进行修改；

２

、对重庆啤酒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

３

、对重庆啤酒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４

、其他对重庆啤酒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六、本次要约收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要约收购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影响的分析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重庆啤酒将继续保持完整的采购、生产、销售体系，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与收购人和

嘉士伯在业务、人员、资产、财务及机构等方面保持独立。

（二）收购人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况

１

、关联交易

２０１０

年至今，嘉士伯香港及其关联方与重庆啤酒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

１

）委托加工生产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重庆啤酒与嘉士伯广东签署了《委托加工生产协议》，嘉士伯广东委托重庆啤酒生产嘉士伯和

乐堡啤酒产品，以加工生产服务成本外加合理利润为定价方式。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此类型交易的交易金额以及占营业

收入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

（

％

）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

（

％

）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

（

％

）

－ － ８３３．４９ ０．３１ １４

，

２６１．３２ ４．５３

（

２

）许可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重庆啤酒与嘉士伯广东签署了《许可协议》，且嘉士伯广东随后向重庆啤酒发出了三封函件。 上

述文件书面授权重庆啤酒可以使用乐堡和嘉士伯商标及相关知识产权生产和包装部分规格的乐堡和特醇嘉士

伯啤酒，并在重庆市、湖南省、四川省、柳州市及浙江省部分地区的部分渠道推广及销售其所生产的部分规格的

乐堡和特醇嘉士伯啤酒产品。 重庆啤酒按照净营业额

1

（

1

净营业额应以相关的啤酒厂出厂净价乘以重庆啤酒在

该公历年售出的每一产品的实际数量计算得出）的一定比例向嘉士伯广东支付许可费。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重庆啤酒与

嘉士伯广东又签署了有关《许可协议》的《修订协议》，调整了许可费的计算比例。

２０１２

年度根据协议计算确认的许可费共计

１６６．３８

万元。

（

３

）经销框架协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嘉士伯广东与重庆啤酒签署《经销框架协议》，约定重庆啤酒可从嘉士伯广东获得经销权以在

柳州市、 湖南省和浙江省部分地区的部分经销渠道销售特醇嘉士伯及乐堡的部分规格产品；《经销框架协议》进

一步规定重庆啤酒的控股子公司重庆啤酒集团宁波大梁山有限公司、柳州山城啤酒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湖南重庆

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可依《经销框架协议》直接向嘉士伯广东采购，并在《经销框架协议》约定的地区及经销渠

道销售前述约定的特醇嘉士伯及乐堡产品。

（

４

）包销协议

重庆嘉威为重庆嘉酿的参股公司，重庆嘉酿持有重庆嘉威

３３％

股权。 重庆啤酒和嘉士伯香港分别持有重庆

嘉酿

５１．４２％

和

４８．５８％

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重庆啤酒与重庆嘉威签订了《包销协议》，约定在协议期限内，重庆嘉威将仅生产山城牌商标系

列啤酒，且应将其生产的全部啤酒交由重庆啤酒包销，包销价格按重庆啤酒在重庆九龙坡区和北部新区的啤酒企

业同品种、同规格、同市场的出厂价计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期间，此类型交易的交易金额以及占营业收入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

（

％

）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

（

％

）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

（

％

）

２５

，

９２２．１２ １０．９１ ２７

，

２６８．０５ １０．１２ ３４

，

０１５．２３ １０．８０

除此之外，嘉士伯广东及其关联方还与重庆啤酒在销售原材料、人员派遣以及房屋租赁方面有少量关联交

易。

为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嘉士伯承诺：

１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嘉士伯将尽量减少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本公司及关联企业与重庆啤酒之间的

关联交易。

２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嘉士伯承诺将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法签

订协议，履行合法的程序，保证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交易价格、交易条件及其他协议条款公平合理，不通过关

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３

、嘉士伯同时承诺将督促嘉士伯香港同样遵守并执行以上承诺，避免损害重庆啤酒及其关联股东的利益。

２

、同业竞争

嘉士伯在国内的啤酒业务可分为国际品牌以及本土品牌两大部分。 国际品牌包括嘉士伯、乐堡、

Ｋ１６６４

、科罗

娜、健力士，销售范围为全国；除重庆啤酒下属品牌外，本土品牌还包括大理、拉萨、黄河、乌苏、西夏等，销售范围

主要为各本土品牌所在省份。

重庆啤酒目前主要在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广西省、安徽省、浙江省以及湖南省销售包括山城、重庆、大粱

山在内的本土品牌啤酒，并在重庆市、湖南省、四川省、柳州市及浙江部分地区销售嘉士伯和乐堡品牌啤酒。

（

１

）本土品牌啤酒

从本土品牌啤酒业务来看，嘉士伯目前主要通过以下列表公司生产和销售当地品牌啤酒：

主要销售区域 公司名称 嘉士伯持股

／

控制比例

云南

昆明华狮啤酒有限公司

１００％

大理啤酒有限公司

１００％

西藏 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

３３％＊

甘肃

兰州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５０％

天水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５０％

酒泉西部啤酒有限公司

５０％

青海 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５０％

新疆

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９９％

新疆乌苏啤酒有限责任公司

６５％

宁夏 宁夏西夏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７０％

重庆 重庆啤酒

２９．７１％

＊

注：嘉士伯啤酒厂已经与丹麦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基金会签署股权收购协议，如果该等协议能够获得相关部

门的批准，嘉士伯啤酒厂将持有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

５０％

的股权

除此之外，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嘉士伯香港与重啤集团签署了《合作协议》约定嘉士伯香港将积极参与资产管理公

司未来的股权转让挂牌程序以实现收购由重啤集团持有的资产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公司交

易”）。如果嘉士伯香港未来收购了资产管理公司，嘉士伯将增加在江苏省、安徽省和浙江省的啤酒厂数量。资产管

理公司目前拥有

９

家啤酒厂和一家麦芽厂，其相关详细信息如下：

主要销售区域 公司名称 资产管理公司控制比例

江苏

重庆啤酒集团常州天目湖啤酒有限公司

１００％

重庆啤酒集团盐城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重庆啤酒集团湖州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江苏金山啤酒原料有限公司

５５％

重庆啤酒集团安徽天岛啤酒有限公司

７５％

重庆啤酒集团镇江有限责任公司

＊ １００％

安徽

重庆啤酒集团含山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重庆啤酒集团庐江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重庆啤酒集团宣城古泉啤酒有限公司

１００％

浙江 重庆啤酒集团绍兴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

注：重庆啤酒集团镇江有限公司由重庆啤酒集团常州天目湖啤酒有限公司

１００％

持有，目前尚在建设阶段

由于啤酒产品一般而言具有一定的运输半径，本土品牌的定位和定价均相对较低，目前上述本土品牌主要在

本省市生产和销售。 因此，嘉士伯控制的现有本土品牌的生产和销售区域与重庆啤酒的品牌不存在重叠情况，不

存在直接竞争关系。 然而， 如果嘉士伯香港在重啤集团可能启动的资产管理公司股权转让挂牌程序中中标并与

其签署关于资产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最终股权转让协议， 并且取得所有必要相关审批及完成所有该等交易的

其它前置条件，则嘉士伯香港将由于完成资产管理公司交易而最终取得资产管理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据此，收购

人将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在安徽省和浙江省与重庆啤酒形成竞争关系。

（

２

）国际品牌啤酒

嘉士伯目前在国内销售的品牌主要有嘉士伯、乐堡、

Ｋ１６６４

、科罗娜和健力士，其中嘉士伯、乐堡和

Ｋ１６６４

为

嘉士伯自主品牌，科罗娜和健力士为代销品牌。

嘉士伯目前在中国境内销售的国际品牌均为高端产品，平均定价总体高于重庆啤酒本土品牌产品，而且该等

高端产品主要在夜店、酒吧等场所进行销售，与重庆啤酒旗下的本地品牌啤酒的销售渠道也有较大的差异，因此

在国际品牌啤酒的销售方面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为帮助重庆啤酒改善盈利能力，发挥协同效应，重庆啤酒与嘉士伯广东签署了关联交易

部分所述的《许可协议》，且嘉士伯广东随后向重庆啤酒发出了三封函件，约定重庆啤酒可以使用乐堡和嘉士伯商

标及相关知识产权生产和包装乐堡和特醇嘉士伯啤酒并在重庆市、湖南省、四川省、柳州市及浙江省部分地区的

部分渠道推广及销售部分规格的特醇嘉士伯和乐堡啤酒产品。 同时，在《许可协议》中嘉士伯广东也承诺将不会

将其或关联方生产的已许可重庆啤酒销售的产品在已许可重庆啤酒销售的区域进行分销或销售，在《许可协议》

各方严格遵守上述许可协议所规定的权利义务情况下，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与重庆啤酒之间将不会就许可范

围内产品产生直接竞争关系。

（

３

）为避免潜在同业竞争承诺

ａ

） 国内现有投资的潜在同业竞争

虽然嘉士伯在国内的现有本土品牌啤酒和国际品牌啤酒与重庆啤酒并不存在现实的直接竞争关系，但为避

免潜在同业竞争，嘉士伯承诺在获得监管部门、上市公司股东的批准，以及相关资产少数股东同意情况下，按照符

合国际惯例的合理估值水平， 将其与重庆啤酒存在潜在竞争的国内的啤酒资产和业务注入重庆啤酒。 为保证能

够切实完成承诺，嘉士伯承诺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的

４－７

年的时间内按照前述方式彻底解决潜在的同业竞争，

并争取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 同时，嘉士伯亦将考虑采用其他能够彻底解决潜在同业竞争问题的方式。

由于彻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期间嘉士伯将统筹安排境内下属企业开展业务，限制下属

企业不与重庆啤酒产生直接竞争关系，并在重庆啤酒能力范围内为其提供更多的业务机会，改善其盈利能力。 若

重庆啤酒发现嘉士伯或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与重庆啤酒产生直接的竞争关系，则重庆啤酒有权

向嘉士伯提出异议并要求嘉士伯予以解决。

ｂ

） 国内潜在新收购资产带来的同业竞争

由于资产管理公司在安徽省和浙江省拥有啤酒厂，因此如果嘉士伯香港在资产管理公司挂牌时中标，并且完

成资产管理公司交易而最终取得资产管理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则据此将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在安徽省和浙

江省与重庆啤酒形成竞争关系。

资产管理公司拥有的主要销售区域位于安徽省和浙江省的啤酒厂目前处于亏损状态，主要销售区域位于安

徽省的公司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合计分别亏损

６

，

４６２

万元、

５

，

９７８

万元和

２

，

７８２

万元，主要销售区域位于浙

江省的公司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亏损

１

，

３４４

万元、

１

，

０９２

万元和

１

，

７４２

万元，且上述公司在短期内无法实现

盈利。

考虑到上述情况，为解决销售区域重叠问题，在本次要约收购以及资产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完成后，嘉士

伯承诺提出将上述公司委托给重庆啤酒管理的议案，并将提交股东大会由非关联股东进行表决，未来将视上述公

司经营业绩情况采用出售、关闭、注入上市公司等多种方式彻底解决销售区域重叠问题。

对于由资产管理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将按照前述“国内现有投资的潜在同业竞争”的方式处理。

（

４

）未来投资机会的承诺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若嘉士伯（包括下属各级全资、控股企业，不包括其控制的其他境内上市公司）在中国

地区获得有关与重庆啤酒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投资机会， 重庆啤酒有意参与且具备该等投资机会的运营能力，

同时相关第三方亦同意按照合理的条款将该机会提供给重庆啤酒，那么嘉士伯、重庆啤酒和第三方应进行善意

协商以促使重庆啤酒实施该等投资机会。

若未来在中国地区的投资机会与重庆啤酒不产生直接竞争，或重庆啤酒无意或暂不具备运营该等投资机会

的能力，或第三方拒绝提供或不以合理的条款将该等机会提供给重庆啤酒，则嘉士伯可以进行投资或收购，并将

按照上述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对该等投资或收购予以安排。

七、对本次要约收购的结论意见

本次收购人提出的要约收购条件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关于要约收

购的有关规定，其要约价格、要约期限等要约收购条件的确定是合法的；同时收购人履行了《公司法》、《证券法》及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约收购的法定程序，其操作程序是合法的。

第七章 本次要约收购的风险提示

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本次要约收购前， 嘉士伯基金会通过其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嘉士伯重庆和嘉士伯香港合计持有重庆啤酒

２９．７１％

的股份（分别持有

１７．４６％

和

１２．２５％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嘉士伯香港最多持有重庆啤酒

４２．５４％

的

股份（

２０５

，

８８２

，

７１８

股），嘉士伯基金会最多控制重庆啤酒

６０％

的股份（

２９０

，

３８２

，

７１８

股），控股股东地位进一步加

强，嘉士伯香港可能通过公司董事会或通过行使股东表决权等方式对公司的人事、经营决策等进行不当控制，从

而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二、股票交易价格出现波动的风险

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发展前景、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还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行业经营周期、

资本市场整体表现、市场投机行为和投资者的心理预期波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由于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公

司股票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投资风险。

第八章 独立财务顾问在最近 ６个月内持有或买卖被收购公司及收购人股份的情况说明

一、持有及买卖情况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书出具日，本独立财务顾问持有

１

，

６９５

股重庆啤酒股份，最近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委托方向 成交日期 成交数量（股）

６００１３２

重庆啤酒 股票买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１１

，

３００

６００１３２

重庆啤酒 股票卖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９

，

６０５

二、国金证券可担任本次要约收购独立财务顾问的说明

１

、判断独立财务顾问独立性的主要法规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

日证监会令第

５４

号《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证券公

司受聘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的，应当保持独立性，不得与上市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

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者超过

５％

，不得担任独立财务顾问。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书出具日，重庆啤酒总股本为

４８３

，

９７１

，

１９８

股，本独立财务顾问持有重庆啤酒股票

共计

１

，

６９５

股，占重庆啤酒总股本

０．０００３５％

，未达到或者超过

５％

。

２

、本独立财务顾问信息隔离墙工作情况说明

从

２０１１

年起，本独立财务顾问建立起了信息隔离墙制度体系，初步搭建完成了本独立财务顾问投资银行业

务、自营业务、研究咨询业务、经纪业务等业务的信息隔离墙管理框架，明晰了各部门间的信息隔离、人员跨墙、利

益冲突协调等管理规定。 本独立财务顾问在人员隔离、业务隔离、物理隔离、信息技术隔离、资金和账户隔离等方

面严格执行相关要求，信息隔离墙两侧的业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之间对敏感信息进行交流前，要求履行跨墙审批

程序；设置了观察名单和限制名单，对敏感信息、墙上人员、跨墙人员等关键对象进行重点管理；通过合规管理平

台对投资银行业务、自营业务、研究咨询等业务产生的观察名单、限制名单进行有效管理；持续加强内幕信息及知

情人登记、员工证券投资行为管理和监控、证券研究报告的合规审核和信息隔离墙检测等工作，严格防范敏感信

息的不当流动和内幕交易。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国金证券具有《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所要求的

独立性， 不存在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超过

５％

以上的情形， 不存在不适合担任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的情

形。

第九章 备查文件

１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２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３

、重庆啤酒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年报及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法定代表人签字:冉云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2013年 11月 11日

2013年 11 月 12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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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嘉士伯啤酒厂

香港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